 吉首大学基建工程付款签署审批表
	付款项目名称
	

	收款单位
	

	支付金额
	
	开户银行
	

	
	
	帐    号
	

	付款依据

(理由)
	

	监理单位核实意见：
签章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代建单位核实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基建处核实意见：
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财务处意见：
签字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计处意见：
签字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校领导意见：
签字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财务校领导意见：
签字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校长意见：
签字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根据吉首大学经费报销管理办法：1、2万以下由经费管理使用部门、财务签字后支付；2、2-20万元由经费管理使用部门、财务、审计签字后支付；3、20-50万元由经费管理使用部门、审计、财务、分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签字后支付；4、50-500万元由经费管理使用部门、审计、财务、分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、校长签字后支付；5、500万元及以上须另填写大额资金支付审批表；6、工程款的支付应由监理单位、代建单位签署意见。
